


附：供应商承诺函

成都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：
我单位作为本次入库的供应商，根据比选公告要求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具备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。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3、近一年内未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；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。
4、具有承接项目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5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6、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两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和法规；
7、近三年来（或成立以来）未发生较大质量事故。
8、近三年来（或成立以来）未发生较大环境事故。
9、近三年来（或成立以来）未发生较大人员安全事故。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律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）：            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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